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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切实做好学校冬春季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通知

各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各学校、托幼机构，区直属卫生事业单位：
当前，正值流行性感冒、水痘、诺如病毒性胃肠炎等常见传染病高发季节，学校、托幼机构等人群集中场所较易发生聚集性、暴发性疫情。为有效控制传染病流行，保障广大师生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结合近期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加强冬春季传染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常州市卫计委、教育局下发的《关于切实做好冬季学校流感等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通知》（常卫监控[2017]318号），经局研究，现将切实做好我区学校冬春季传染病防控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清醒认识疫情形势
根据省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传染病监测信息显示，2017年的流感发病主要以B型和新甲H1型为主，患病人群集中在15岁以下学生人群。流感常引起高热（体温＞38度）、乏力、肌肉酸痛等全身症状，伴随冬季气温进一步下降，预计甲型流感发病会有进一步上升趋势，疫情仍将持续。诺如病毒流行期为当年9月到次年4月，由于诺如病毒传播方式多样、病毒变异速度快、感染发病剂量低，发病学生常出现无征兆呕吐，呕吐物处理不规范，极易造成学校和托幼机构等集体单位短时间内暴发疫情。水痘流行季节为冬末春初，经呼吸道和直接接触患者传播，传染性强、潜伏期长、人群普遍易感，也是造成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主要病因之一。因此，各单位必须高度认识目前疫情的严峻形势，把做好学校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作为保障学生身心健康、维护学校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来抓。
各单位要严格按照《传染病防治法》《中小学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管理规范》等有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强化对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的责任意识，明确各学校、托幼机构校（园）长为传染病防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指定专人负责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完善并落实传染病预防与控制工作预案，严格执行各项制度和防控措施，有效控制疫情扩散。
二、各司其职，规范开展疫情防控
（一）学校和托幼机构等集体单位
1．加强领导和组织建设。进一步完善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防控相关预案制度，建立领导小组，合理配备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定期组织开展工作自查。
2．进一步加强晨检和因病缺课登记追踪。各学校和托幼机构要指定专人开展每日晨检工作，了解学生的出勤和健康状况，并将晨检异常情况和因病缺勤情况（发病时间、诊断或主要症状、就诊情况等）及时报告学校传染病报告负责人，做好因病缺课学生病因追查与登记，并在监测系统中网络报告。传染病流行期间，应增加每日午检，有住宿生的学校，宿管老师应对住校生进行晚检。
3．传染病疫情发现和报告。发现可疑传染病散发病例，保健老师或班主任应要求其及时就医，明确诊断；对于确诊的传染病病例，应告知家长或监护人立即带其离校隔离治疗，如怀疑是呼吸道传染病患者，应立即嘱其戴上口罩；在同一班级或同一宿舍，1天内有3例及以上，或一周内有5例及以上相似症状（如发热、皮疹 、腹泻、黄疸及结膜充血等）的学生患病，或在具有共同就餐、饮水史的学生中多人出现类似症状者，称为可疑传染病聚集性疫情，学校疫情报告人应详细收集相关信息，立即向学校领导报告，并在24小时内向区疾控中心和教育行政部门电话报告（区疾控中心：86029576区教育处：85127250）；当疫情达到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在同一班级或宿舍中，一周内有10名及以上相似症状的可疑传染病病例）和群体不明原因疾病时，疫情报告人应立即向学校领导报告，并在2小时内向区疾控中心和教育行政部门电话报告；现场调查后，如确认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校方应积极配合区疾控中心和辖区医疗机构采取相应措施以控制疫情发展。
4．做好患病学生管理。对于疑似或确诊传染病的学生，应按照防控要求离校隔离诊治，离校期间，保健老师或班主任应跟踪了解病情进展；学生病愈且隔离期满返校，应首先到学校保健室或医务室查验确认，经保健老师查验后方可复课。
5．加强学校卫生管理。定期开展校园内环境整治工作，高度重视食品卫生和饮用水安全。教室定时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托幼机构还需进一步加强幼儿玩具、床铺等物品的消毒以及厕所、水池等场所的卫生清洁。对患病学生所在教室、宿舍进行全面消毒，对于患病学生的呕吐物应指定专人及时规范处置，严禁让学生自行处理，并注意拖把、扫帚等清洁工具的彻底消毒，处置人员应佩戴口罩、手套，做好个人防护。
6．加强学校健康教育。学校或托幼机构应采用发放宣传画、折页、告知信和开展讲座等形式,向师生和家长科学宣传普及常见传染病防治知识，消除师生及家长恐慌心理；教育学生注意个人卫生，及时报告身体异常情况，不隐瞒病情、不带病上课。
7．保障要求及其它措施。一是学校要做好洗手池、厕所等公共场所肥皂、洗手液的配备，倡导学生勤洗手；二是采取多媒体家庭课堂、后续补课等多种方式，保障患病隔离学生学习不受影响；三是积极协助卫生专业机构开展传染病督导、疫情调查处置和防控措施落实；四是在传染病流行季节，尽量减少“走班”等教学实践以及全校性活动，避免交叉感染；五是开展信息沟通和舆情监测，定期与师生及家长沟通交流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进展，宣传引导师生和家长科学认知疾病，配合校方落实好患病学生隔离工作，切实维护校园稳定。
（二）各级医疗机构
1．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要进一步加强传染病防控组织领导，完善防控工作方案，建立防控工作应急处置组织。
2．加强业务培训。开展以常见传染病临床诊治和预防控制为主的业务培训，强化医务人员防控意识，提升传染病诊治和防控能力。
3．规范预检分诊和发热门诊设置。进一步完善预检分诊流程，落实好防护措施，对发热病人做好登记，对呼吸道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病人，应当发放口罩，做好病人初始隔离和消毒工作，防止院内感染发生。
4．规范诊疗和报告。对于诊断为传染病的病例，应按照传染病报告要求，及时规范网络直报；对于学生传染病病例，应详细询问学校、班级等具体信息；当接诊学生人数较多且集中在某一学校时，应及时与本单位传染病疫情管理人员进行报告，疫情管理人员在初步核实后向区疾控中心进行报告。指定人员归口负责学生复课或病愈证明，并严格按照各类传染病治愈标准和隔离期限进行证明开具。
5．落实保障措施。应落实值班制度，加强应急装备和常用药品的采购和储备，保证传染病防控应急所需；应充分保障儿科等重点科室医务人员配置和福利待遇，提高工作积极性。
6．协助开展疫情处置。对辖区内学校、托幼机构等人群聚集场所报告或发生的传染病散发或聚集性疫情，应在区疾控中心指导下，及时主动开展传染病疫情调查处置和防控，当发生暴发或传染病相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应协同区疾控中心开展现场调查处置工作。 

7．广泛开展健康教育。利用宣传教育栏、电子屏、微信公众号等传播媒介，采取开展讲座、咨询及发放健教资料等宣传方式，对重点单位及社会居民广泛宣传传染病防控知识。
8．加强预防接种。疫苗是预防控制传染病的最有效措施。各基层医疗机构预防接种门诊应充分、科学宣传，告知流感、水痘等二类疫苗对于相关传染病预防控制的积极作用，同时根据辖区疫情发展形势，做好相关疫苗的储备和应急接种。 
（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加强传染病监测预警。利用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系统、预警系统，开展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审核、预警处理等工作。
2．加强对学校因病缺课情况监测和指导。指导学校规范上报因病缺课情况和及时处理预警信息。 

3．加强疫情规范处置。按照边调查边控制边处置的原则，对辖区内学校、托幼机构等单位报告或发生的传染病散发或聚集性疫情，应通知并指导所在辖区基层医疗机构及时开展现场调查处置工作。当疫情暴发或可能造成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疾控中心应组织专业人员进行现场核实、流行病学调查及采样检测、消毒处置等工作。 

4．加强技术支持和指导。定期组织开展辖区内医疗机构传染病防控业务培训和督导，加强对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防控工作指导，对疫情暴发单位现场重点指导，进一步规范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开展。
5．及时报告疫情信息。对于已达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在2小时内报告本级卫生行政部门和上级疾控机构；对于聚集性、暴发性传染病疫情，按要求做好事件报告和疫情信息报送。
6．落实保障措施。日常安排好应急车辆和人员，保证现场工作及时规范开展；进一步做好传染病个人防护、流行病学调查、采样和消杀物资储备。
（四）区妇计中心
区妇计中心应加强对辖区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指导，定期开展卫生保健工作业务培训。指导辖区托幼机构开展针对常见传染病预防控制的宣传教育，在开展儿童保健服务工作中，做好传染病防控知识宣教。
（五）区卫生监督所
区卫生监督所应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各级医疗机构、学校和托幼机构的传染病防控监督，针对传染病疫情报告、疫情控制措施、消毒隔离制度执行情况和医疗废物处置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疫情发生单位应组织重点督查。
三、开展专项督导，确保防控措施落实
我局将按要求组织卫生、教育相关部门对学校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进行督查。各单位应按照上级有关要求，将既往检查中所发现问题切实整改到位。学校和托幼机构应加强日常自查，落实各项学校传染病防控措施，尤其要重视落实传染病防控相关整改措施，努力降低或消除传染病传播暴发对学生的健康危害。
　　附件：学生常见传染病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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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学生常见传染病的主要特征

	疾病种类
	临床表现
	传染期
	病例休假建议

	呼吸道传染病
	

	流感
	发热（体温>38度）、头痛、鼻塞、咳嗽、流涕、咽痛、肌肉酸痛、乏力
	成人病后3-5天，幼儿可达7天
	症状消失及退热后满2天

	水痘
	发烧、乏力、头部及躯干出现水疱
	出疹前5天（一般1-2天）到所有水疱结痂期间均有传染性
	至所有水疱干燥结痂

	流行性腮腺炎
	发热、一个或多个唾液腺肿胀及触痛为特征，多见于腮腺，有时也出现于舌下腺或颌下腺
	症状出现前7天至后15天均有传染性
	至腮腺完全消肿

	肺结核
	持续性发烧、咳嗽、痰中带血、疲倦、消瘦、盗汗
	痰中排出可见的结核杆菌就有传染性
	遵医嘱

	猩红热
	发热、头痛、全身不适、咽痛、吞咽痛、咽部局部充血并可覆盖有脓性渗出物、皮疹伴有痒感
	发病前24小时至疾病高峰时期传染性最强
	治疗之日起7天

	肠道传染病
	

	手足口病
	发烧、食欲不振、疲倦、咽喉痛、口腔出现疼痛的水疱、手掌及脚掌出现红点
	通常发病后一周内传染性最强，病程一般为7-10天
	直至所有水疱变干或按医生指示；一般为发病之日起10天或所有临床症状消失后7天

	细菌感染性腹泻
	腹泻，大便每日≥3次，稀便、水样便或粘液便、脓血便，伴有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发热及全身不适等
	肠出血性菌株引起的腹泻：成人排菌1周或稍短，1/3儿童排菌3周。
产肠毒性菌株和肠致病性菌株引起的腹泻：与菌株排菌时间相同，也可能延长。
肠侵袭型菌株引起的腹泻：细菌排菌期。
	临床症状消失2天后，或遵医嘱

	诺如病毒性胃肠炎
	最常见的症状是呕吐和腹泻，其次为恶心、腹痛、头痛、发热、畏寒和肌肉酸痛等
	潜伏期末开始持续2-3周，排毒高峰在发病后2-5天
	临床症状消失后3天

	其他

	急性出血性结膜炎
	眼红、眼睛痕痒、眼泪水增加，有不正常分泌物
	起病后至少4天
	直至眼睛不再有异常分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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